
臺北市政府 114.10.31 府訴一字第 11460860142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7　月 14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45407815　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父親○○○於民國（下同）88　年 10 月 1　日死亡，遺有本市大安區○

　　○段○○小段○○及○○地號等 2　筆土地（宗地面積分別為 6　平方公尺、48

　　平方公尺，權利範圍均為全部，下合稱系爭土地），由訴願人及其母親○○○（

　　下稱○母）、姊弟妹〔即案外人○○○、○○○、○○○、○○○（下稱○君）

　　、○○○〕等共 7　人（下稱訴願人及親屬等 7　人）於 89 年 8　月 1　日辦

　　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嗣○母所有之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權利，經○母之債權人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強制執行，經臺北地院公開拍賣由訴願

　　人於 101　年 8　月 24 日得標買受並繳足全部價金後，臺北地院核發 101　年

　　9 月 6　日北院木 100　司執妙字第 78302　號拍定證明書（下稱 101　年 9

　　月 6　日拍定證明書）予訴願人；該拍定證明書記載略以，買受人自領得該證書

　　之日起，取得該公同共有權利之所有權。嗣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下稱大安地

　　所）依訴願人之申請，於 101　年 9　月 27 日辦竣上開○母所有系爭土地公同

　　共有權利之所有權登記予訴願人；惟經案外人○君提起異議，案經大安地所函請

　　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確認上開拍賣案件並無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乃撤銷上開所

　　有權移轉登記並回復為○母所有在案。

二、嗣○母於 111　年 8　月 23 日死亡，原處分機關所屬大安分處（下稱大安分處

　　）為釐清○母所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權利（潛在應有部分 1／7） 之產權歸屬，

　　以確定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乃函詢大安地所，經大安地所函復略以，依臺北地

　　院民事執行處函復內容，倘大安地所認訴願人僅取得拍定證明書而非權利移轉證

　　書，無從將○母部分移轉登記予訴願人，則拍定註記不得塗銷，且不得由○母之

　　繼承人取得○母公同共有 1／7 部分，另○母之公同共有權利已由訴願人拍定取

　　得，實質上已非○母所有，故○母之繼承人不得辦理該公同共有繼承登記等語。

　　原處分機關爰依大安地所函復內容，審認訴願人係○母所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權



　　利範圍之實質所有人，應負該部分地價稅繳納義務，乃以 112　年 4　月 13 日

　　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254032772　號函核定訴願人負繳納○母所遺系爭土地公同

　　共有權利範圍 111　年地價稅繳納義務，並隨函檢送 111　年地價稅繳款書，嗣

　　另寄送○母所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權利範圍之 112　年地價稅繳款書；惟訴願人

　　未依限繳納。

三、系爭土地嗣經大安地所於 113　年 7　月 16 日辦竣訴願人及親屬等 7　人就系

　　爭土地之權利範圍各 1／7 ，登記原因為判決共有物分割，其中訴願人及○母之

　　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均登記為 1／7（持分面積均分別為 0.86　平方公尺、6.86

　　平方公尺，登記訴願人所有土地權利部分下稱系爭持分 A　地；登記為○母所有

　　土地權利部分下稱系爭持分 B　地，並於其他登記事項記載拍定人為訴願人）。

　　嗣訴願人以 113　年 8　月 21 日地價稅使用代繳申請書，主張系爭持分 A　地

　　及 B　地長期由案外人○君之房屋（門牌本市大安區○○路○○段○○號未辦保

　　存登記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占用為由，向大安分處申請由使用人○君代繳地價

　　稅。經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8　月 26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35408474A　號

　　及第 1135408474B　號函（下分別稱 113　年 8　月 26 日 A　函、113 年 8

　　月 26 日 B　函）分別通知○君於 113　年 9　月 2　日前回復是否同意代繳等

　　，及通知訴願人於 113　年 9　月 2　日前提供遭占有人使用土地面積等；惟○

　　君逾期未為回復。案經原處分機關審認○君迄未出具代繳地價稅同意書及占有資

　　料尚未確定，爰依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財政部 71 年 10

　　月 7　日台財稅第 37377　號（下稱 71 年 10 月 7　日函釋）及 87 年 11 月

　　3 日台財稅第 871972311　號函釋（下稱 87 年 11 月 3　日函釋）等，以 113

　　年 9　月 3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35306294 號函（下稱 113　年 9　月 3

　　日函）通知訴願人，系爭持分 A　地及 B　地仍向訴願人發單課徵地價稅。訴願

　　人不服 113　年 9　月 3　日函及上開○母所遺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權利範圍 111

　　年、112 年地價稅課稅處分，經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12 月 24 日北市稽法乙

　　字第 1133106760 號復查決定（下稱復查決定）：「復查駁回。」訴願人不服原

　　處分機關上開 111　年、112 年地價稅課稅處分、113 年 9　月 3　日函及復查

　　決定，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審認訴願人取得臺北地院 101　年 9　月 6　日

　　拍定證明書，則○母所有之系爭土地公同共有權利是否已生權利移轉予訴願人之

　　物權效力而為地價稅納稅義務人？另系爭土地其上既經○君所有之系爭房屋占有

　　，則本案是否有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

　　（下稱最高行 107　年 1　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所指由土地所有權人

　　繳納地價稅顯失公平而由占有人代繳其使用部分土地之地價稅符合公平正義之情



　　形？均有未明，因涉及稅捐法令之正確適用，應由原處分機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核釋後憑辦，乃以 114　年 4　月 14 日府訴一字第 11460805312　號訴願決定

　　（下稱 114　年 4　月 14 日訴願決定）：「關於○○○公同共有臺北市大安區

　　○○段○○小段○○及○○地號等 2　筆土地權利範圍之 111　年、112 年地價

　　稅課稅處分、113 年 9　月 3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35306294 號函及 113

　　年 12 月 24 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133106760 號復查決定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

　　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在案。

四、案經原處分機關依本府前開訴願決定意旨，函詢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經該執行

　　處以 114　年 6　月 12 日北院信 100　司執妙 78302　字第 1144156897 號函

　　復略以，臺北地院核發之拍定證明書係證明拍定人透過法院拍賣程序拍得「公同

　　共有權利」，與取得物權權利移轉之效力並不相同。原處分機關乃以 114　年 7

　　月 2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45306171A　號函通知訴願人，依稅捐稽徵法、土

　　地稅法及民法等規定，更正○母所遺系爭持分 B　地自 111　年起地價稅納稅義

　　務人為繼承人即訴願人及其姊弟妹（含○君）共 6　人，又因系爭土地為○君之

　　系爭房屋坐落基地，爰更正 111　年至 113　年地價稅繳款書向○君送達，並另

　　繕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訴願人及其姊弟妹等 5　人等；嗣因該函所附核定稅額

　　通知書及應納稅額欄位記載有誤植，業經原處分機關另以 114　年 7　月 25 日

　　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45408168A　號函更正並檢附核定稅額通知書予訴願人。其

　　間，有關訴願人申請系爭持分 A　地及 B　地由○君代繳地價稅部分，經原處分

　　機關以 114　年 7　月 14 日北市稽大安甲字第 1145407815 號函（下稱原處分

　　）復訴願人，經依訴願決定撤銷意旨重新審查，○母於 97 年 7　月 2　日將系

　　爭房屋贈與○君，訴願人自斯時起應已預見其共有之系爭土地為他人使用，訴願

　　人仍為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應繳納地價稅，且因○君未表示同意代繳地價稅，

　　原處分機關尚不宜僅因訴願人之主張而破壞其等間原本法律關係之安排，則在有

　　關資料未能確定前，依最高行 107　年 1　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意旨等，核

　　定訴願人所有系爭持分 A　地及與其他繼承人共有之系爭持分 B　地之地價稅仍

　　向訴願人發單課徵，應屬合義務性裁量。原處分於 114　年 7　月 16 日送達，

　　訴願人不服，於 114　年 8　月 15 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114 年

　　10　月 3　日補充訴願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查本件訴願書雖未記載不服之行政處分書文號，惟載以：「……訴願人以北市政

　　府 114.4.14 府訴一字第 11460805312　號訴願決定書，請大安稅捐處重辦，但

　　114.7.14　大安稅捐處仍以原先之理由，不接受申請代繳……大安稅捐處處理方



　　式訴願人無法接受……」並檢附原處分影本，揆其真意，訴願人應係不服原處分

　　，合先敘明。

二、按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規定：「共有財產，由管理人負納稅義務；未設管理人者

　　，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負納稅義務，其為公同共有時，以全體公同共有人為納

　　稅義務人。」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

　　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

　　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第 19 條第 3　項規

　　定：「納稅義務人為全體公同共有人者，繳款書得僅向其中一人送達；稅捐稽徵

　　機關應另繕發核定稅額通知書並載明繳款書受送達者及繳納期間，於開始繳納稅

　　捐日期前送達全體公同共有人。……。」

　　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規定：「地價稅……之納稅義務

　　人如左：一、土地所有權人。」「前項第一款土地所有權屬於公有或公同共有者

　　，以管理機關或管理人為納稅義務人；其為分別共有者，地價稅以共有人各按其

　　應有部分為納稅義務人……。」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土地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

　　賦：……四、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

　　最高行政法院 107　年 1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土地稅

　　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主管稽

　　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或田賦』，此規定並未有

　　指定代繳之實體要件，核屬裁量規定，稽徵機關是否准予指定，應依『合義務性

　　裁量』決定之。惟依立法過程資料顯示，其所謂『占有人』……係指『無法律上

　　原因，而占有使用者』……無權占有人非法占有他人土地，已不符法秩序，其享

　　有使用土地之經濟利益，如不負擔地價稅，亦與公平正義有違，稽徵機關於此情

　　形之裁量減縮至零，應指定無權占有人代繳。至於有權占有情形，土地既是本於

　　土地所有權人交付占有，使占有人使用，土地所有權人就土地為他人所占有，其

　　仍為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應繳納地價稅一事，已有所預見，土地所有權人已經或

　　得經由占有人之占有權源之法律關係調整其間之利害關係，稽徵機關固不宜因土

　　地所有權人片面意思而破壞其間原法律關係之安排，但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公布施行的條文『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並未明定

　　專指無權占有人，則基於實質課稅公平原則，於文義解釋及合目的解釋範圍內，

　　非不得將此款規定適用於有權占有之情形，除經占有人同意，稽徵機關得指定其

　　代繳外，如果原法律關係安排之利益均衡，於事後因故發生變動，若仍由土地所

　　有權人繳納地價稅，顯失公平者，或非出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本意，由第三人獲得



　　無償占有使用土地之利益，且無法加以調整，衡情由占有人代繳其使用部分土地

　　之地價稅，符合公平正義者，於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指定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時，

　　縱使占有人有異議，稽徵機關指定占有人為代繳義務人即屬合義務性裁量。」

　　財政部 71 年 10 月 7　日台財稅第 37377　號函釋：「……土地所有權人依照

　　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申請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案件，應由

　　申請人檢附占有人姓名、住址、土地坐落及占有面積等有關資料向稽徵機關提出

　　申請始予辦理分單手續。但所有權人所提供之上項資料，占有人如有異議，應由

　　所有權人或由稽徵機關協助查明更正，在有關資料未查明前，仍應向土地所有權

　　人發單課徵。……。」

　　87　年 11 月 3　日台財稅第 871972311　號函釋：「本部 71 年 10 月 7　日

　　台財稅第 37377　號函釋，係指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而占有人有異議

　　時，稽徵機關得協助土地所有權人查明更正辦理，並非稽徵機關有協助查明更正

　　之責任，如雙方當事人仍有爭議，在有關資料未能確定前，仍應向土地所有權人

　　發單課徵。」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全家自 83 年居住系爭房屋至 106　年遷出，其間，

　　○君於 97 年自○母受贈系爭房屋，是現況接受贈與，其於 107　年要求訴願人

　　遷讓房屋且不得進入，否則要罰金 500　萬，有和解書附在前次訴願書內。訴願

　　人為系爭土地共有人，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由○君代繳地價稅很正當，使用

　　者付費，為何要經其同意？大安分處處理方式，訴願人無法接受。

四、查本件有關訴願人申請系爭持分 A　地及系爭持分 B　地由○君代繳地價稅部分

　　，前經本府 114　年 4　月 14 日訴願決定：「……113 年 9　月 3　日北市稽

　　大安甲字第 1135306294 號函及 113　年 12 月 24 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133106

　　760 號復查決定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90 日內另為處分

　　。」其撤銷理由略以：「……參、關於原處分機關 113　年 9　月 3　日函及此

　　部分復查決定部分：……四、惟按土地有納稅義務人行蹤不明、權屬不明、無人

　　管理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主管稽徵機關得指定土地使用人負責

　　代繳其使用部分之地價稅；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

　　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

　　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為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納稅者權利

　　保護法第 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所明定。次按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並未明定專指無權占有人，則基於實質

　　課稅公平原則，於文義解釋及合目的解釋範圍內，非不得將此款規定適用於有權



　　占有之情形，除經占有人同意，稽徵機關得指定其代繳外，如果原法律關係安排

　　之利益均衡，於事後因故發生變動，若仍由土地所有權人繳納地價稅，顯失公平

　　者，或非出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本意，由第三人獲得無償占有使用土地之利益，且

　　無法加以調整，衡情由占有人代繳其使用部分土地之地價稅，符合公平正義者，

　　於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指定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時，縱使占有人有異議，稽徵機關

　　指定占有人為代繳義務人即屬合義務性裁量，亦有最高行 107　年 1　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可參。

五、經查，系爭房屋坐落系爭土地，系爭土地原由訴願人及親屬等 7　人於 89 年 8

　　月 1　日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嗣於 113　年 7　月 16 日辦竣訴願人及親屬

　　等 7　人就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均登記為 1／7 ；其間，系爭房屋由○母於 97 年

　　7 月 2　日贈與○君，有卷附系爭房屋之台北市房屋稅籍紀錄表、土地建築改良

　　物所有權贈與移轉契約書等影本可稽；另依臺北地院 107　年 2　月 27 日 106

　　年度重訴字第 1506 號和解筆錄影本記載，被告（訴願人）應將系爭房屋返還予

　　○君，可證○君為系爭房屋占有人，業如前述。果爾，本件原處分機關縱以訴願

　　人為○母所遺公同共有權利範圍之拍定人而認訴願人為系爭持分 B　地之所有人

　　，然系爭土地其上既經○君所有之系爭房屋占有，且原處分機關並未說明訴願人

　　有何實際使用土地或就土地有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

　　享有；則本案是否有最高行 107　年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所指由土地所

　　有權人繳納地價稅顯失公平而由占有人代繳其使用部分土地之地價稅符合公平正

　　義之情形？遍查全卷，猶有未明。因涉及稅捐法令之正確適用，應由原處分機關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釋後憑辦。……」

五、嗣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就本件訴願人以其系爭持分 A　地及○母所遺系爭持

　　分 B　地為○君之系爭房屋占用，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由占有人○君代繳系爭持分

　　A 地及 B　地之地價稅一案，審認系爭土地上之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為訴願

　　人父親○○○，嗣由○母繼承取得，再於 97 年 7　月 2　日由○君自○母受贈

　　取得，○君於 97 年受贈取得系爭房屋時，訴願人應已預見其共有之系爭土地為

　　他人使用，訴願人仍為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應繳納地價稅，且前經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8　月 26 日 A　函、113 年 8　月 26 日 B　函分別通知○君限期回復

　　是否同意代繳等及通知訴願人限期提供遭占有人使用土地面積等；因○君迄未表

　　示同意代繳地價稅及占有資料尚未確定，原處分機關尚不宜僅因訴願人之主張而

　　破壞訴願人與○君間原本法律關係之安排，則在有關資料未能確定前，依最高行

　　107 年 1　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意旨等，核定訴願人所有系爭持分 A　地及

　　與其他繼承人公同共有之系爭持分 B　地之地價稅仍向訴願人發單課徵，應屬合



　　義務性裁量，爰否准訴願人代繳之申請；有系爭房屋之台北市房屋稅籍紀錄表、

　　臺北地院 107　年 2　月 27 日 106　年度重訴字第 1506 號和解筆錄、原處分

　　機關 113　年 8　月 26 日 A　函及 B　函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六、至訴願人主張其全家自 83 年居住系爭房屋至 106　年遷出，其間，○君於 97

　　年自○母受贈系爭房屋，現況接受贈與；○君於 107　年要求訴願人遷讓房屋且

　　不得進入，否則要罰錢；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由○君代繳地價稅很正當，使

　　用者付費，為何要經其同意云云：

（一）按土地所有權人為地價稅之納稅義務人；土地所有權屬於公同共有者，以管理

　　　人為納稅義務人，其為分別共有者，地價稅以共有人各按其應有部分為納稅義

　　　務人；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者，應檢附占有人姓名、住址、

　　　土地坐落及占有面積等有關資料向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如占有人有異議，稽徵

　　　機關得協助土地所有權人查明更正，並非稽徵機關有協助查明更正之責任，如

　　　雙方當事人仍有爭議，在有關資料未能確定前，仍應向土地所有權人發單課徵

　　　；為土地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及財政部 71 年 10 月 7　日、87　年 11 月 3　日函釋意旨可資參照

　　　。另參照最高行 107　年 1　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意旨，土地稅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由占有人代繳者，該規定並未有指定代

　　　繳之實體要件，核屬裁量規定，稽徵機關是否准予指定，應依「合義務性裁量

　　　」決定之；意即，於無權占有情形，因不符法秩序，無權占有土地之人享有使

　　　用土地之經濟利益，如不負擔地價稅，亦與公平正義有違，稽徵機關於此情形

　　　之裁量減縮至零，應指定無權占有人代繳；又於有權占有情形，土地既是本於

　　　土地所有權人交付占有，使占有人使用，土地所有權人就土地為他人所占有，

　　　其仍為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應繳納地價稅一事，已有所預見，土地所有權人已

　　　經或得經由占有人之占有權源之法律關係調整其間之利害關係，稽徵機關固不

　　　宜因土地所有權人片面意思而破壞其間原法律關係之安排，除經占有人同意，

　　　稽徵機關得指定其代繳外，如果原法律關係安排之利益均衡，於事後因故發生

　　　變動，若仍由土地所有權人繳納地價稅，顯失公平者，或非出於土地所有權人

　　　之本意，由第三人獲得無償占有使用土地之利益，且無法加以調整，衡情由占

　　　有人代繳其使用部分土地之地價稅，符合公平正義者，於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指

　　　定由占有人代繳地價稅時，縱使占有人有異議，稽徵機關指定占有人為代繳義

　　　務人即屬合義務性裁量。

（二）查本件依卷附系爭土地之歷史圖資展示系統畫面、系爭房屋之台北市房屋稅籍

　　　紀錄表等影本所示，系爭土地上之系爭房屋，其納稅義務人原為○母，○母於



　　　97　年 7　月 2　日贈與系爭房屋予○君，另依臺北地院 107　年 2　月 27

　　　日 106　年度重訴字第 1506 號和解筆錄影本記載，被告（含訴願人）應將系

　　　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君，可證○君為系爭房屋占有人。另查系爭土地於

　　　113 年 7　月 16 日辦竣判決共有物分割登記予訴願人及親屬等 7　人，案經

　　　訴願人於 113　年 8　月 21 日向大安分處申請其分別共有之系爭持分 A　地

　　　及○母所遺系爭持分 B　地由地上占用之系爭房屋所有人○君代繳地價稅，經

　　　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8　月 26 日 A　函、B 函分別函請○君於 113　年 9

　　　月 2　日前表示是否同意代繳其所使用部分之地價稅，及通知訴願人補正土地

　　　遭占有人使用面積；惟查○君迄今未出具代繳地價稅同意書，訴願人於 113

　　　年 9　月 2　日補充說明書面檢附上開法院和解筆錄證明占用部分。

（三）嗣經原處分機關依本府 114　年 4　月 14 日訴願決定撤銷意旨重新審查，據

　　　原處分機關於 114　年 9　月 3　日北市稽法乙字第 1143001215 號函附訴願

　　　答辯書理由四、（四）所陳，系爭土地上之系爭房屋，納稅義務人原為訴願人

　　　父親○○○，嗣由○母繼承取得，再於 97 年 7　月 2　日由○君自○母受贈

　　　取得，○君於 97 年受贈取得系爭房屋時，訴願人應已預見其共有之系爭土地

　　　為他人使用、其仍為地價稅納稅義務人而應繳納地價稅等事，可推論訴願人已

　　　經或得經由占有人之占有權源之法律關係調整其間之利害關係，且本件經大安

　　　分處查明占有人○君未表示同意代繳地價稅，則原處分機關自不宜僅因訴願人

　　　之主張，破壞其等間原本法律關係之安排。是以，訴願人僅於訴願書檢附其與

　　　家人於系爭房屋設籍之戶籍謄本（除戶全部）影本，然就原處分機關 113　年

　　　8 月 26 日 B　函通知訴願人補正土地遭占有人使用面積等有關資料，仍未說

　　　明（按：訴願人 113　年 9　月 2　日補充說明所附臺北地院 107　年 2　月

　　　27　日 106　年度重訴字第 1506 號和解筆錄影本，並未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

　　　土地面積之記載）；則系爭房屋占用系爭持分 A　地及系爭持分 B　地之面積

　　　為何？又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之原法律關係是否有事後因故發生變動，而有

　　　最高行 107　年 1　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所指由土地所有權人繳納地價稅

　　　顯失公平等情？既尚有未明，且訴願人亦未提供相關具體事證以供核認，在占

　　　有有關資料未能確定前，原處分機關依財政部 71 年 10 月 7　日、87　年

　　　11　月 3　日函釋及最高行 107　年 1　月第 2　次聯席會議決議等意旨，審

　　　認其不宜僅因訴願人片面之意思而破壞其等間原本法律關係之安排，爰認定訴

　　　願人仍為系爭持分 A　地及○母所遺系爭持分 B　地之地價稅納稅義務人〔按

　　　：原處分機關業核定○母所遺系爭持分 B　地自 111　年起之地價稅納稅義務

　　　人為訴願人及其姊弟妹（含○君）共 6　人，並檢附更正後之 111　年至 113



　　　年地價稅繳款書予○君，另繕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訴願人及其餘姊弟妹共 5

　　　人〕，應屬合義務性裁量。則原處分機關否准系爭持分 A　地及 B　地之地價

　　　稅改由○君代繳之申請，並無違誤。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

　　　所為原處分，揆諸前揭規定、函釋及決議意旨，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陳　佩　慶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